
 

  

质监监测函〔2020〕8号 

国铁集团工程监督局 

关于实施铁路建设工程监理报告制度的通知 

 

各监督站： 

为充分发挥现场监理机构的质量安全管控作用，依据《国铁

集团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建设项目监理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铁建

设〔2020〕77号）、《国铁集团 2020 年铁路建设质量安全工作要

点》（铁办质监〔2020〕35号）有关要求，工程监督局在前期试

点基础上，研究制定了《铁路建设工程监理报告制度实施指导意

见》（见附件），现推广实施铁路建设工程监理报告制度。 

铁路建设工程监理报告制度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。

各监督站要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并以监督站正式文件发布，实

施方案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报工程监督局备案。 

在实施过程中，各监督站应结合实际，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，

及时反馈有关意见及建议。 

 

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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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铁路建设工程监理报告制度实施指导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监督局 

2020 年 5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监理单位，铁道工程协会，各铁路局集团公司，各

铁路公司，国铁集团建设部、川藏办，工管中心。 


	发文编号

		sursen
	2020-05-26T08:53:51+0000
	beijing
	None




